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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5月21日、2025年5月22日

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13日、2025年5月14日、2025年5月1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披露了临2025013号《股票交

易价格异常波动公告》。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16日、2025年5月19日、2025年5月20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披露了临

2025014号《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公告》。 2025年5月21日，公司股票涨停，公司于2025

年5月22日披露了临2025015号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股票自2025年5月14日

起，累计涨幅达83.66%。 公司股价短期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2025年5月13日与交易相关方签署《投资

合作意向协议书》，拟通过以现金增资或受让股份的方式，取得江苏吉莱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的控制权，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临披露的2025011号《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暨签署投资合作意向协议书的提示性公告》。

● 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等

工作尚未完成，公司与交易相关方签署的《投资合作意向协议书》中有关于“交易的先决

条件” 相关约定，达成相关先决条件是交易实施的前提；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

策程序，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核准或同意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实施及实施

的具体进度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21日、2025年5月22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司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所在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等未

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023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167.62万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10,878.88万元；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790.19万元， 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648.89万元；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10,170.22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55.91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负，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2025年5月13日与交易相关方签署《投资合作

意向协议书》，拟通过以现金增资或受让股份的方式，取得江苏吉莱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的控制权，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临披露的2025011号《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暨签署投资合作意向协议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交易最终交易价格在完成审计、评估

后，由交易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本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事

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除上述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除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外，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和涉及热点事项的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在2025年5月14日至5月22日的7个交易日期间，共5个交易日（2025年5月14

日、2025年5月15日、2025年5月19日、2025年5月20日、2025年5月21日）以涨停价收盘。 公

司股票自2025年5月14日起， 累计涨幅达83.66%。 2025年5月22日， 公司股票换手率为

19.59%，公司最新静态市盈率323.97。公司股价短期涨幅较大，可能存在短期涨幅较大后的

下跌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公司生产经营风险

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70.22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649.1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55.91万元。 公司

一季度未实现盈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重大资产重组尚处于筹划阶段

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

尚未完成，公司与交易相关方签署的《投资合作意向协议书》中有关于“交易的先决条件”

相关约定，达成相关先决条件是交易实施的前提；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核准或同意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实施及实施的具体

进度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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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1）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2）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郑州市新材料产业园区科学大道12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蒋蔚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6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75,937,28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1.455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 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为268,768,71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0.118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5人，代表股份7,168,5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368％。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公告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75,749,0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8％；反对1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弃权4,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75,748,1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5％；反对18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弃权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75,689,2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01％；反对24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275,688,2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8％；反对24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弃权7,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5,589,6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40％；反对3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7％；弃权6,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527,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0835％；反对3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467％；弃权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9％。

6、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75,687,9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7％；反对24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6,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7、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投资计划》。

表决结果： 同意275,690,9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07％；反对24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和国机财务公司开展金融合作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155,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668％；

反对74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03％；弃权5,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124,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5371％；反对74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3998％；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1％。

9、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国机精工与国机集团及其下属企业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656,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08％；

反对24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63％；弃权5,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624,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1809％；反对24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7560％；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1％。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5,674,5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8％；反对24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2％；弃权13,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12,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0401％；反对24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8044％；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5％。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275,740,9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9％；反对1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弃权1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5,738,9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1％；反对1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弃权14,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76,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7657％；反对1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664％；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9％。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5,736,5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3％；反对18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3％；弃权14,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674,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7386％；反对18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935％；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罗剑烨、孔欣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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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5年5月22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会议通

知于5月19日以网络形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表决合法有效。经认真审议，会议表决通

过以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振业集团2024年度综

合投资后评价报告〉的议案》：公司结合下属各企业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编制了《振业集

团2024年度综合投资后评价报告》， 对公司30个投资项目在2024年度的投资总体情况进

行分析和总结，并对2025年评价工作做出计划和安排。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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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13日14:3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

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

东可以在前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0日

（七）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路16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1栋A座43

层1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总议案统一表决 √

1.00 《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

2.00 《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

3.00 《2024年年度报告》 √

4.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关于2025年度预算指标的议案》 √

6.00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7.00 《关于2025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内容：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

次定期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内容详见4月26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的公告资料。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符合条件的个人股东应当持股票账户卡（如有）、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

有效证件或证明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代理人还应当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

份证件。

2、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

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

书面授权委托书。

3、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5年6月11日、6月12日上午9:00-下午17:00及会议现场投票前。

（三）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路16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1栋A座43层董事会

办公室。

（四）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0755-25863061

传真：0755-25863012

联系人：牛佳琪、李鸿良

（五）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会议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有关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详细信息请登录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zse.cn）查询，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通知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格式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0006；投票简称：振业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25年6月13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一11:30� 和13:00一

15:00。

2、股东可以登陆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13日9:15一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

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股 持有股份性质：

受托人姓名：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股东大会各项提案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总议案统一表决 √

1.00 《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

2.00 《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

3.00 《2024年年度报告》 √

4.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关于2025年度预算指标的议案》 √

6.00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7.00 《关于2025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注：1、委托人对“同意” 、“反对” 、“弃权”三项委托意见栏中的一项发表意见，并在相

应的空格内打“√” ，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 符号的委托意见视为无效。

2、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提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 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委托日期： 授权委托有效期：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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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南厂区土地收储补偿款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情况概述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8月10日召开第十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2022年9月15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政府收储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

订《济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合同》，将公司南厂区五宗国有建设用地237100平方

米（折合约355.65亩，其中含原山东鲁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土地14675平方米，委托本公司

统一办理）进行收储，并支付公司土地收储包干补偿费36039.60万元（其中含原山东鲁抗

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土地包干补偿费2282.256万元，系公司接受山东鲁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委托代为办理相关手续，不计入公司账面值）。 公司已按约定完成土壤治理修复等工作，并

于2024年6月27日完成土地整体移交。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1日、2022年9月16

日、2024年6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鲁抗医药关于政府

收储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鲁抗医药2022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66）、《鲁抗医药关于公司南厂区土地办理完成移

交手续暨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2024年9月29日，公司收到第一笔土地收储补偿款2,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

年9月30日披露的 《关于收到南厂区土地收储补偿款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8）。

二、本次收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5年5月22日，公司收到第二笔土地补偿款3,227.70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到土

地补偿款5,227.70万元，尚未收到补偿款余额30,811.90万元。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等相关规定，对上述补偿款进行会计处理，具体的会计处理和对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

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密切关注并及时跟进、催促土地收储补偿款及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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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关于苯磺酸左氨氯地平片 （以下简称 “该药品” ） 的 《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

2025S01355、2025S01354），该药品批准注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证书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苯磺酸左氨氯地平片

剂型：片剂

规格：2.5mg、5mg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4166、国药准字H20254165

药品标准：YBH09732025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生产企业：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研发及市场情况

苯磺酸左氨氯地平片为钙通道阻滞药，阻滞心肌和血管平滑肌细胞外钙离子经细胞膜

的钙离子通道（慢通道）进入细胞内，因而具有抗高血压作用。 通过扩张外周小动脉，降低

外周阻力，减少心肌耗氧量；扩张正常和缺血区的冠状动脉即冠状小动脉，增加心肌供氧以

减轻心肌缺血缓解心绞痛。

经查询，国内现有18家企业通过一致性评价或按新注册分类仿制药获批。根据PDB�数

据显示，苯磺酸左氨氯地平片2024年国内销售额约为46.71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在苯磺酸左氨氯地平片的研发投入约为829.91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苯磺酸左氨氯地平片批准注册，为公司提高市场竞争力提供有效助力。 由于药品销售

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1766（A股） 证券简称：中国中车（A股） 公告编号：临2025-024

证券代码：1766（H股） 证券简称：中国中车（H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18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18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69号世纪金源大饭店二层第九会议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18日至2025年6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5 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担保安排的议案 √

6 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

7 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

8 关于聘请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9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A股、H股股份一般授权

的议案

√

10

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的

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之后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中国中车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材料》。

2.特别决议议案：本次股东会的第9、10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第 4、5、6、8项议案均需要进行中小投资者单独计

票。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6.本次股东会还将听取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

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

利投票，公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

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 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

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

据 《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

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

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

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

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H股股东参会事项参见公司发布的年度股东会通告。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01766 中国中车 2025/6/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出席回复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表）应于2025年6月10日（星期二）或该日以前，

将出席会议的回执以专人传递、邮寄或者传真的方式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股东回执见

附件2）。

（二）出席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

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1）。

（3）异地股东（北京地区以外的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

续。

上述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本次股东会召开前24小时交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授权委

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经公

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授权委托书同时交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登记时间：2025年6月18日（星期三）13:30-14: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69号世纪金源大饭店二层第九会议厅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100036

联系电话：010-51862188

传 真：010-63984785

（二）本次股东会预计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往返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附件1：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2：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回执

附件1：授权委托书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2

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3

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4

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5

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担保安排的议

案

6

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

案

7

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

案

8

关于聘请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9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A股、H股股份

一般授权的议案

10

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发行债券类融

资工具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附件 2：回执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名称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签章）

（注：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603158� � � �证券简称：腾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1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腾龙路15号公司1号楼5楼1号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6,471,3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10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副董事长蒋经伦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532,876 99.3123 917,336 0.6721 21,100 0.0156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528,876 99.3094 912,336 0.6685 30,100 0.0221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532,076 99.3117 912,336 0.6685 26,900 0.0198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537,876 99.3160 912,336 0.6685 21,100 0.015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924,576 99.5993 515,136 0.3774 31,600 0.023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314,696 99.1524 1,122,636 0.8226 33,980 0.025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325,776 99.1606 1,117,136 0.8185 28,400 0.0209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532,576 99.3121 918,536 0.6730 20,200 0.014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481,476 99.2746 950,936 0.6968 38,900 0.028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33,768,23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156,340 79.7735 515,136 19.0573 31,600 1.1692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833,480 72.1342 290,376 25.1308 31,600 2.735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322,860 85.4770 224,760 14.523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2,156,340 79.7735 515,136 19.0573 31,600 1.1692

2

关于公司2025年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1,546,460 57.2111 1,122,636 41.5317 33,980 1.2572

3

关于公司2025年监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1,557,540 57.6210 1,117,136 41.3283 28,400 1.0507

4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1,764,340 65.2715 918,536 33.9811 20,200 0.7474

5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713,240 63.3811 950,936 35.1797 38,900 1.439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9，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晓敏律师、郁腾浩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